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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函
地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辦人：科員 施美合
電話：7531819
傳真：7283264
電子信箱：joyeveryday@email.chcg.gov.
tw

受文者：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教特字第112039152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本府108年4月15日府教特字第1080119582號函、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程序之閱卷

事項說明一覽表及彰化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人員落實性別平等行為規範注意
事項各1份（共3個電子檔） (376470000A_1120391526_ATTACH1.pdf、
376470000A_1120391526_ATTACH2.pdf、376470000A_1120391526_ATTACH3.pdf)

主旨：請各校落實教職員工生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及相關法規之教

育宣導活動，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112年度第3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

二、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8月30日臺教國署學字

第1120112653號函（本府112年9月1日府教特字第

1120348670號函諒達）轉知「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

稱性平法）修正案，業奉總統112年8月16日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69321號令公告，請各校加強宣導周知。

三、近期發現有學校人員疑違反性平法之規定，如：逾24小時

通報(第22條第1項)、另設調查(第22條第3項)及違反保密

檔　　號:
保存年限:

5

1120003798

■■■■■■人事室 ■■■■■■■收文:112/10/11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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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第23條第2項)等，請各校務必針對此部分加強宣導。

另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者，本府將依同法第43條及第

44條規定予以處罰。

四、依據性平法第21條第3項規定，請學校積極推動校園性別事

件之防治教育，以提升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及學

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每年定期舉辦校

園性別事件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五、請學校教職員工恪遵「彰化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人員

落實性別平等行為規範注意事項」之規定，教育人員執行

相關工作時，應注意自身專業形象，不得有不雅言詞或不

當行為之情形發生。

六、請各校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俾以提升學生對於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認知及應變能力。

七、另，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於事件

處理過程申請閱卷之處理，請各校務必依據教育部108年4

月10日臺教學（三）字第1080019052號函示附件規範辦理

（本府108年4月15日府教特字第1080119582號函諒達）。

正本：本縣各國民小學、本縣各國民中學、本縣各縣立高中
副本：本府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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